
軍人退撫制度 

報 告 機 關 : 國 防 部 
民國 1 0 5年 7月 2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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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軍人退撫制度概述 
貳、軍人退撫制度運作現況 
參、軍人退除給與試算說明 
肆、年金改革應正視問題 
伍、結語 



軍人退撫制度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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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革 

退撫新制 

共同提撥制 
 

由政府及現
役人員共同
撥繳費用 

 
（個人35%、

政府65%) 

86年 
1月1日 

退撫舊制 

恩給制 
 

由政府逐年
編列預算給
付 

 

（政府100%) 

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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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校階提撥費率12%為例：個人提撥2,976元、政府提撥5,526元 



國 防 部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日
期
：
七
十
一
年
六
月
廿
一
日 

字
號
：
永
泊
字
第
二
七
五
三
號 

一 三 四 五 二 

軍人參加退撫新制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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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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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 檔 

說
明
：
復
七
十
一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日(7

1)

永
泊
字
第
二
七
三
三
號
函
。 

   
 
 
 
 
 
 
 
 
 
 
 
 
 
 
 
 
 
    

      
      

   

局
長  

陳 

桂 

華 

 
 
 
 
 

辦
，
請
查
照
。 

 
 
 
 
 

方

式

，

俟

將

來

編

訂

預

算

時

，

再

行

會

商

主

計

機

關

研

議

外

，

其

餘

經

簽

報

行

政

院

同

意

照 

主
旨
：
貴
部
對
軍
職
人
員
配
合
實
施
退
撫
制
度
改
革
所
提
之
五
項
請
求
，
除
有
關
退
撫
基
金
預
算
之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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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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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
撫
新
制
』
研
議
初
期 

軍
人 

考
量 

役期短 退除早 離退率高 

向
原
行
政
院
人
事
行
政
局
建
議 

軍人撫卹不宜與退除給與一致，僅作
必要修正，使撫卹權益仍優於退除。 

軍職人員因役期短、退除早、應繳費
率必高於文職人員，其超出文職部分
，請由政府編列預算補助。 

義務役人員，志願留營後，其義務役
期間未繳基金，由政府提撥補足 

每年政府應撥退撫基金，以歲計盈餘
撥充，或指定專責單位編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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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國防部對軍職人員配合實施退撫制度改革
所提各項請求，除退撫基金預算之編列方
式外，其餘經簽報行政院同意照辦。 

國防部針對參加退撫新制建議事項 

函復 



軍人服役特性 

人力須保持精壯 任務繁重特殊 

軍事專長培養不易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 
服役年齡(限) 

下、中、上士 
50歲 

士官長 
58歲 

尉官 
10至15年 

校官 
20至28年 

50歲前 退伍 19歲至22歲 任官 

操作武器危險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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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職人員服役、除役年限(齡)一覽表 

區分 

將級 校級 尉級 士官 

上
將 

中
將 

少
將 

上
校 

中
校 

少
校 

上
尉 

中
少
尉 

士
官
長 

上中
下士 

服役
年限 

28
年 

24
年 

20
年 

15
年 

10
年 

服役
年齡 

64
歲 

60
歲 

57
歲 

58 
歲 

50 
歲 

服役設有年限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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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級21,177員 

中校5,554員 

上校2,434員 

少將235員 

中將52員 

上將8員 

少校10,015員 

國軍各階軍官編制人數表 



配合政策組織精簡 

86年至103年 配合 政府精簡政策 

執行 精實案 精進案 精粹案 

員額 45.2萬 精簡至 21.5萬 

大部分人員未屆滿最大服役年限 
即 因 組 織 裁 撤 必 須 提 前 退 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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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歷次組織精簡期程及兵力一覽表 

案 名 執 行 期 程 
總 員 額 

調 整 前 調 整 後 

精 實 案 86.7.1～90.7.1 45萬2千餘員 38萬5千餘員 

精 
進 
案 

第一 
階段 

93.1.1～94.7.1 38萬5千餘員 29萬6千餘員 

第二 
階段 

95.1.1～99.11.1 29萬6千餘員 27萬5千餘員 

精粹案 100.1.1～103.12.31 27萬5千餘員 21萬5千員 

配合政策組織精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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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除給與條件比較 

軍
人
退
除
給
與
條
件 

服現役 
3年以上 

服現役20年以上
，或服現役15年
以上年滿60歲 

一
次
退
伍
金 

月
退
休
俸 

比率 

7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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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類 
種類 

軍職人員 公務人員 教育人員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一次退伍金 164,291 75% 12,754  9% 11,570  10% 

月退休俸 54,835 25% 133,795 91% 108,804 90% 

資料來源：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統計年報。 



一次退伍金給付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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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制 
基數內涵： 
(本俸 + 930元主副食代金
) * 舊制服役年資基數 

◎未逾3年不發退伍金 

◎3年1日~3.5年：6個基數 

◎3.5年1日起：每年1個基數 

◎10.5年起：每年2個基數 

◎最高61個基數為限 

新 制 
基數內涵： 
本俸*2*新制服役年資基數 

◎未滿3年不發退伍金 

◎每服役1年：1.5個基數  

最高35年/53個基數 

◎尾數未滿6個月：給與1個基數 

◎6個月以上未滿1年，以1年計 



月退休俸給付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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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制 
基數內涵： 
(本俸x舊制服役年資俸率 
+ 930元主副食代金) 

◎服現役實職年資滿15年者，

給與現役官階月薪額75％ 

◎爾後每增1年，加發1％ 

◎最高以90％為限 

新 制 
基數內涵： 
本俸x2x新制服役年資俸率 
◎每服現役1年，照基數2

％給與 

◎最高35年 

◎給與70％為限 

◎尾數未滿6個月加發1% 

◎6個月以上未滿1年以1年

計 



優惠存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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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制年資一次退伍金及 
軍人保險退伍給付 

85.12.31
以前 

86.01.01 
以後 

不得辦理優惠存款 

優惠存款已 
走入歷史 



軍職人員退撫制度 
運作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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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  

11,380  

11,897  

18,302  

9,805  

10,053  

10,435  

14,144  

14,906  

12,448  

8,523  

10,197  

7,602  

13,096  

15,027  

17,078  

12,295  

10,38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18,000

20,000

人數 

年度 

(執行精實案) 

(執行精進案) 
(執行精粹案) 

歷年軍職人員退伍人數趨勢 

註1.配合實施「精實案」，在88、89年間退伍人數計達1.8萬餘
員。 

註2.受「精進案」影響，93、94年離退人數達1.4萬餘員。 
註3.自100年起至102年因執行「精粹案」及政府推動年金改革，離

退人數攀升至1.7萬餘員。 
註4.資料來源：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統計年報。 

4,862 



註1.86年起配合政府組織精簡政策，因人員大量離退，軍人退撫基

金支出逐年增加，從87年10.6億元至104年增加為144.9億元。 

註2.資料來源：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統計年報。 

軍職人員參加基金人數、基金撥付人數、定期給付金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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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年 88年 

89

下、

89年 

90年 91年 92年 93年 94年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參加基金人數(萬人) 11.1 11.4 11.3 11.9 12.3 12.4 11.7 11.2 10.8 11.9 12.5 13.9 14.9 14.6 14.2 13.6 14.4 15.2

定期給付人數(萬人) 0.16 0.40 0.81 1.11 1.30 1.50 1.72 2.05 2.41 2.79 3.14 3.43 3.72 4.05 4.41 4.81 5.17 5.48

定期給付金額(億元) 10.6 19.0 39.8 28.4 31.4 37.0 52.6 51.0 63.8 62.4 66.0 63.7 77.3 98.7 115.7 136.2 135.9 144.9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0

2

4

6

8

10

12

14

16

10.6億元 

144.9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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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優
存
利
息
總
負
擔
金
額(

億
元) 

年度 

政府負擔部分 臺銀負擔部分 合計負擔優存利息總額 

軍職人員優惠存款金額統計圖 

資料來源：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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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領月退休俸人員具優惠存款人數及金額分析 

資料來源：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每月利息金額 人數 

10,000以下 32,952  

10,001-20,000 38,985  

20,001-30,000 20,288  

30,001-40,000 3,130  

40,001-50,000 1  

總人數 95,356  

無優存人數 26,593 

支領月退休俸
人數 

121,949 

10,000以下 

10,001-20,000

20,001-30,000

30,001-40,000

40,001-50,000

10,000元以下 
35% 

20,001元-30,000元 
21% 

10,001元-20,000元 
41% 

總人數 平均數 
95,356人 14,1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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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職人員退除所得(僅月退休俸) 
月退休所金額 人數 

10,000以下 1  

10,001-20,000 3,783  

20,001-30,000 23,656  

30,001-40,000 44,374  

40,001-50,000 35,457  

50,001-60,000 7,731  

60,001-70,000 3,084  

70,001-80,000 3,235  

80,001-90,000 563  

90,001以上 65  

總人數 121,949  

資料來源：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10,000以下 

10,001-20,000

20,001-30,000

30,001-40,000

40,001-50,000

50,001-60,000

60,001-70,000

70,001-80,000

80,001-90,000

90,001以上 

20,001元-30,000元 
19% 

30,001元-40,000元 
36% 

40,001元-50,000元 
29% 

總人數 平均數 
121,949人 38,34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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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職人員退除所得(月退休俸+優存利息) 

資料來源：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10,000以下 

10,001-20,000

20,001-30,000

30,001-40,000

40,001-50,000

50,001-60,000

60,001-70,000

70,001-80,000

80,001-90,000

90,001-100,000

40,001元-50,000元 
18.5% 

50,001元-60,000元
20.12% 

20,001元-30,000元
14.96% 

60,001元-70,000元
13.38% 

30,001元-40,000元 
16.97% 

月退休金額 人數 

10,000以下 1 

10,001-20,000 3,662 

20,001-30,000 18,239 

30,001-40,000 20,695 

40,001-50,000 22,566 

50,001-60,000 24,538 

60,001-70,000 16,317 

70,001-80,000 7,107 

80,001-90,000 3,289 

90,001以上 5,535 

總人數 121,949 

總人數 平均數 
121,949人 49,37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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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職人員退除所得(年齡分析) 

資料來源：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83.14  

52.49  

68.91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純舊制 

39,003元 

具新舊制 

61,358元 

總平均年齡 

49,379元 

純舊制 

39,003元 
具新舊制 

61,358元 
總平均年齡 

49,379元 

平均月所得 



軍人退除給與 
試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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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年度 
上士 

(390俸點) 
士官長 

(450俸點) 
少校 

(595俸點) 
中校 

(625俸點) 

86.1.1 
舊制20年+優存 

33,175 38,174 50,265 52,764 

101.1.1 
舊制4年 

新制16年+優存 
27,216 31,291 41,144 43,179 

106.1.1 
新制20年 

20,616 23,812 31,540 33,136 

註1：本表均以105年度待遇標準計算，所列86.1.1退伍者，自86.1.1退伍至105年度
以前實際支領退休俸按各年度待遇標準計算。 

註2：新制退伍人員，軍人保險金於退伍時一次領取，不得存儲優惠存款。 
註3：單位新臺幣元。 

支領退休俸(服役20年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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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年度 
上士 

(390俸點) 
士官長 

(490俸點) 
中校 

(655俸點) 
上校 

(750俸點) 

86.1.1 
舊制24年+優存 

35,535 44,481 59,244 67,739 

105.1.1 
舊制4年 

新制20年+優存 
31,339 39,197 52,166 59,629 

110.1.1 
新制24年 

24,739 31,133 41,683 47,755 

註1：本表均以105年度待遇標準計算，所列86.1.1退伍者，自86.1.1退伍至105年度
以前實際支領退休俸按各年度待遇標準計算。 

註2：新制退伍人員，軍人保險金於退伍時一次領取，不得存儲優惠存款。 
註3：單位新臺幣元。 

支領退休俸(服役24年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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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年度 
上士 

(390俸點) 
士官長 

(530俸點) 
上校 

(770俸點) 
少將 

(790俸點) 

86.1.1 
舊制28年+優存 

37,895 51,274 74,212 104,620 

109.1.1 
舊制7年 

新制21年+優存 
38,941 52,695 76,274 90,487 

114.1.1 
新制28年 

28,862 39,306 57,210 74,620 

註1：本表均以105年度待遇標準計算，所列86.1.1退伍者，自86.1.1退伍至105年度
以前實際支領退休俸按各年度待遇標準計算。 

註2：新制退伍人員，軍人保險金於退伍時一次領取，不得存儲優惠存款。 
註3：單位新臺幣元。 

支領退休俸(服役28年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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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改革應正視問題 

30 



組織精簡增加軍職人員基金支出 

精實案 增加支出 312億餘元 

精
進
案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增加 
支出 

72.9億餘元 

47億餘元 

精粹案 增加支出 14.3億餘元 

86-104年 增加支出 446.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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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政府專款補助，未獲同意 

軍人退撫基金 
歷年配合政府組織精簡政策 

造成 

基金支出增加 缺口日益擴大 

建
議 

政府專款補助 

組織精簡後之人維費專案挹注 

行政院主計總處 所請未便同意 



推動募兵制及短役期人力離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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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役
期
班
隊 

專業軍官班 

專業士官班 

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 

志願士兵 

近
5
年
獲
得
人
數 

5,151人 

1,427人 

60,618人 

187人 

志願士兵服役4年期滿退撫基金收入與支出情形表 

身分別 年資 
退撫基金 

收入 
(個人及政府負擔) 支出 差異數 

志願士兵 4年 12萬5,268元 19萬3,680元 6萬8,412元 

101-104年額外支出 20.4億元(每年5.1億元：68,412元 × 7,500人) 



基金營運未達預期目標 

退撫
基金 

透
過 

基金孳息 

投資收益 

彌
平 

提撥費用 

給付預估落差 

歷次精算 提撥費率 逐次提高至 
現行12% 

退撫基金 86-104年 

投資績效不如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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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對軍人服役特性解釋 

釋字 
430號 

釋字 
555號 

軍人負有作戰任務，對軍令服
從之義務，故不能與文官等同
視之。 

軍人從事之任務，攸關國家安
全，渠等養成、任用、年齡、
陞遷條件及服從之義務等均與
文職人員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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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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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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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部
研
議 

年金
改革 
困境 

留用軍事專
長人力延緩
基 金 流 失 

專
心
執
行 

戰備演訓 

救災工作 
軍 職 人 員 
年金應單獨 
專 案 處 理 

建
議 

調高提撥費率 

延長服役年限 

維護國家安全 

為使
國軍
部隊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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